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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隔声门（HJ/T 379-2007）

 1适用范围

 本标准规定了隔声门的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及检验规则。

 本标准适用于钢质、木质、钢木复合的建筑与噪声控制用隔声门。其他材质加工制造的建筑与噪声控制用隔声门也
可参照本标准执行。

 2规范性引用文件

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 GB/T 16730建筑用门空气隔声性能分级及其检测方法

 3技术要求

 3.1隔声门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，并按照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纸及技术文件制造。

 3.2允许偏差

 3.2.1隔声门的门扇、门框的宽度、高度允许偏差应符合表1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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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.4门扇、门框应密闭良好，四角组装牢固，不应有松动、锤迹、破裂及加工变形等缺陷。

 3.5各种零部件安装位置应准确、牢固。门扇及门锁除满足使用及安全等要求外，应启闭灵活。

 3.6隔声门的表面应平整、光洁，满足装修要求。

 4试验方法

 4.1外观检查采用目测。

 4.2允许偏差的检查用符合精度要求的钢板尺或钢卷尺测量。

 4.3隔声性能试验方法按GB/T 16730的规定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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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检验规则

 5.1检验分类

 隔声门的检验分为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。

 5.2型式检验

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，应进行型式检验：

 a)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；

 b)正式生产后，当结构、材料、工艺有较大改变，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；

 c)正常生产时，每三年检验一次；

 d)产品长期停产后，恢复生产时；

 e)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；

 f)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。

 5.2.1抽样方法

 批量生产时，在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抽取3樘进行检验。

 5.2.2检验项目

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外观、允许偏差和隔声性能。

 5.3出厂检验

 5.3.1每批产品出厂前都应进行出厂检验，并由生产厂质检部门出具合格证后方可出厂。

 5.3.2抽样方法

 按批量抽检10％，且不少于3樘。

 5.3.3检验项目为允许偏差和外观检查。

 5.4判定规则

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结果应符合第3章的相应规定。当有任一樘、任一项目不合格时，应加倍抽样进行复检，如仍
有项目不合格，则判定为不合格。

 6标志

 在产品明显部位应设置下列产品标志：

 a)产品名称；

 b)产品型号或标记；

 c)制造厂名或商标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页面 3 / 4



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隔声门（HJ/T 379-2007）
链接：www.china-nengyuan.com/tech/95037.html 
来源：新能源网 china-nengyuan.com

 d)制造日期或编号；

 e)标准代号。

原文地址：http://www.china-nengyuan.com/tech/95037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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